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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有机生产规则》研究 
高原 

（无锡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江苏 无锡  214153） 

摘要：有机生产标识在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得到日益广泛的使用，对于有机生产的识别以及有机生产标签的管理早已
经成为各国或者各地区立法所约束的对象。欧盟关于有机生产规则的制定、废止、修改、新规则的不断产生，以及欧盟关于此种规
则的调整范围和具体内容是本文所要阐明和解释的主要内容。对于欧盟此种规则的研究，对于我国有机生产规则的完善具有重要的
借鉴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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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欧盟《有机生产规则》简史 
1.1 Council Regulation (EEC) No 2092/91 的产生、修改和废止 
有机产品市场的发展以及相伴随的有机产品贸易量的不断

扩大是欧盟法规产生的背景。直到 20 世纪 70 年代，世界上有
机食品的市场仍然是很小的，几乎没有贸易官员和立法者对什
么构成了有机产品产生兴趣。自 70 年代开始，最初是有机生产
的经营者自己开始规定了他们的认证制度，向消费者保证他们
的生产遵守特定的准则，按照此特定的准则生产出来的产品是
有机产品。后来，更多的认证组织发展起来，这些机构是与有
机经营者相独立的第三方，他们是专门从事有机认证或从事包
括有机认证在内的广泛的认证活动的专业机构，这些机构分布
在世界的很多地方。全球最知名的致力于有机生产的推广和有
机 标 准 之 间 的 协 调 的 非 政 府 组 织 ， 国 际 有 机 运 动 联 合 会
（IFOAM）在 1972 年成立。私人认证机构制定了为数众多的有
机标准，以及有机产品贸易数额的不断扩大，欧共体认为有必
要制订有机生产的标准，对有机标识的使用进行规范，欧共体
层面上第一个关于有机生产的规则 Council Regulation (EEC) No 
2092/91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 

由于欧共体内部有机生产的水平的发展和有机市场的不断
壮大，以及 Council Regulation (EEC) No 2092/91 在实施过程中所
遇到的问题以及所积累的经验，该法规从 1991 之日起生效到
2009 年 1 月 1 日被新法规所取代。在其生效的 18 年中，欧共体
以及后来成立的欧盟对它的具体规定进行了多次修改，从 1992
年第一次至 2006 年最后一次修改，共有 43 次。其中，有几次
非常重要的修改，包括一次对于有机生产产品的进口规则的重
大修改。即使经过 43 次修改和 3 次修正，Council Regulation (EEC) 
No 2092/91 仍然受到了批评，官方于 2005 年正式提出了废除现
行条例，颁布新法规的议案。 

1.2 Council Regulation (EC) No 834/2007 的产生以及实施细
则的发布 

2005 年 12 月 21 日，欧洲委员会接到了一份制定有机生产
新规则的提议。根据农业和农村发展委员会的委员 Marianna 
Fischer Boel 的描述，这项新的法规意图以一个更简单，更透明
的法规来取代现在的法规。2007 年 6 月 12 日，欧盟的农业部长
达成了关于有机生产和标识的新法规的政策协议。 

2007 年 4 月由欧盟理事会（the Council of the European 
Union）发布了《Council Regulation (EC) No 834/2007 关于有机生
产和有机产品的标识以及取代 Regulation (EC) No 2092/91》
（Council Regulation (EC) No 834/2007 on organic production and 
labelling of organic products and repealing Regulation (EEC) No 
2092/91），该法规于 2009 年 1 月 1 日生效，取代了 Council 
Regulation (EEC) No 2092/91。 

其后，欧盟于 2008 年 9 月 5 日发布了 Commission Regulation 
(EC) No 889/2008，该法规为实施 Council Regulation （EC）

834/2007 中关于有机生产和有机产品的标识方面的详细规则。 
欧盟于 2008 年 12 月 8 日发布了 Commission Regulation (EC) No 
1235/2008，该文件制定了 Council Regulation（EC）834/2007 中
关于来自第三国的有机产品的进口安排方面的详细的规则。欧
盟于 2008 年 12 月 15 日发布了 Commission Regulation (EC) No 
1254/2008，该文件对 Commission Regulation (EC) No 889/2008 中
的规则进行了修正。 

欧盟 2009 年 1 月 1 日生效的 Council Regulation (EC) No 
834/2007 及对该文件的规则所作的一系列补充和修正所发布的
相关文件，包括对 Council Regulation (EEC) N0 2092/91 所做的修
改和修正中仍然具有效力的规则。以上这些规则共同构成了欧
盟《有机生产规则》，即欧盟《有机生产规则》是对目前生效的
有机生产以及相关规定的总称。 

2欧盟《有机生产规则》所规定的事项 
简单的说，欧盟《有机生产规则》限于对此事项所作的专

门性规定的一类法规，不包括那些具有普遍适用性从而可能影
响到有机食品的规则，也不包括政策扶持的规定。欧盟《有机
生产规则》之所以自成一体，在于它所规定的事项的特殊性。
欧盟《有机生产规则》，简称“欧盟规则”，是该领域中现在约
定俗成的对欧盟关于此类法规的一个通称，笔者也是在此意义
上使用该术语的。 

欧盟《有机生产规则》所调整的事项是与有机生产相关的，
不限于有机生产的规则，还包括附带“有机”字样的标识的使
用规则，合格评定程序的规则以及控制的规则。欧盟法规所规
定的事项主要就是以上提到的四类。 

第一类为关于有机生产的规则，这主要包括了有机生产的
目标，有机生产的原则，以及有机生产过程中的一些具体规定，
这里所说的有机生产是有机农业领域中有特定含义的一个概
念，其所包括的内容不限于单纯的生产加工，而且包括运输、
贮藏等环节，涵盖了有机产品从选种选苗，开始生产直到投入
市场的整个过程。 

第二类为有机标识的使用规则，为使按照有机生产的要求
获得的产品区别于其他产品，符合法规要求的产品可以被授权
使用有机标识。与有机生产相关的产品可以分为很多类型，法
规中首先以初级产品和加工产品为标准把这些产品划分为两大
类，然后分别在初级产品和加工产品这两大类中详细规定什么
样的产品可以使用什么样的标识。加工产品中存在着该产品的
某些组成部分不是有机来源的产品，因而需要对加工产品进行
更进一步的规定。 

第三类为合格评定程序的规定。合格评定程序的规定是由
于目前有机认证几乎都是与有机生产者相独立的第三方机构来
进行的，有机生产者或者其他经营者打算获得认证比必须接受
这些认证机构的检查和监督而产生的。 

第四类为监管和控制的规定，这主要是为了防止有机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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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和有机认证机构的欺诈行为。基于现实中发生的不符合有机
生产要求的产品冒充有机产品进行销售的事情，为了避免此种
现象的不良后果，欧盟法规制定了对相关人员或者机构进行控
制的规则。 

3 欧盟《有机生产规则》所规定的具体内容 
欧盟《有机生产规则》的具体内容大致如下：有机生产

（organic production）的定义，它规定“有机生产是一个农田管
理和食品加工的完整的系统，该系统结合了环境友好型生产实
践活动，较高水平的生态多样性，自然资源的保护，较高动物
福利标准的适用，和符合那些优先选择自然物质和自然生产加
工程序的特定消费者爱好的一种生产方法。有机生产方法因此
扮演着双重的社会角色，一方面它为那些需求有机产品的消费
者提供了一个特定的市场，另一方面也提供了为环境保护，动
物福利和乡村发展作出贡献的公共产品。”欧盟规则规定了欧盟
立法所追求的目标是确保公平竞争，发挥对国内有机产品市场
和维护消费者对标识为有机的产品的信任的适当的功能。 

欧盟规则规定了有机生产的规则适用于植物、家畜和水产
品，包括野生植物、海藻的采集规则，转换期的规则；适用于
加工食品的生产，包括酒类、饲料和有机酵母。规定有机植物
生产管理系统的基本要素是土壤的肥力管理，品种和种类的选
择，轮耕，循环使用有机材料和耕作技术。额外的肥料，土壤
调节剂和植物保护产品只有在符合有机生产的目标和原则的情
况下才应当被使用。规定了家畜生产对于在有机地块农业生产
的管理是基础性的支持，因为它提供了基本的有机物质和营养
以耕作土地，也可以相应地提高土壤肥力和促进可持续农业的
发展。规定为了避免尤其是对诸如土壤和水等自然资源的环境
污染，家畜的有机生产应当在原则上为这些生产和土地之间建
立紧密的关系，适当的循环系统，用在自己的地块或邻近的有
机地块上生产的有机农作物产品来饲养家畜。甚至明确规定了
动物的福利待遇。 

欧盟规则规定了有机加工产品的问题。规定了仅在其全部
或者几乎全部农业来源的配料为有机的此种情况下，加工产品
才应当被标识为有机的。但是对于那些农业配料不能通过有机
生产获得，例如狩猎和渔猎产品，特殊的标识条款应当被制定。
并且为了消费者信息，市场上的透明度和促进有机配料的使用，
在特定情况下在配料表一栏内被允许指向有机产品应当是可能
的。 

欧盟规则规定关于有机生产规则的适用提供灵活性是适当
的，这样使有机标准和规则适应当地的气候或地理条件，特殊
的耕作实践和发展阶段。这应当允许例外规则的适用，但是仅
限于欧盟立法所规定的特定的条件。 

欧盟规则还包括有机标识的使用规则和关于控制系统的规
定。为了确保有机产品是按照本法规的要求生产出来的，在有
机产品的生产、加工和分配所有阶段由经营者所实施的行为必

须提交到一个控制系统。也就是说，第三国的产品要想以有机
的方式投放到欧盟市场，该产品所有阶段的经营者也必须在一
个控制体系之下。 

综上，欧盟《有机生产规则》的具体规定重视环境的自然
平衡，虽然提供了一定的灵活性，但是此种灵活性受到了严格
的管理和控制，必须符合欧盟规则的特定条件，规定了有机标
识必须在遵守规则或者被认定为具有与该规则同等效力控制体
系之安排的情况下才能使用。 

4结语 
总之，欧盟《有机生产规则》限于对此事项所作的专门性

规定的一类法规，不包括那些具有普遍适用性从而可能影响到
有机食品的规则，也不包括政策扶持的规定。欧盟《有机生产
规则》之所以自成一体，在于它所规定的事项的特殊性。欧盟
制定的有机规则非常重视生态环境的自然平衡，强调了有机地
块应当达到一种植物和动物之间的平衡，有机家畜的生产和有
机植物之间的关系应当是互相利用彼此所产生的资源，这样才
会使生态环境中的生物和植物之间达到平衡。有机方法是指符
合有机生产目标和原则的方法，我国制定适合本国需要的有机
法规时可以借鉴和参考欧盟的这些规定；同时对于我国出口到
欧盟境内的商品如果希望获得有机标签，那么必须与欧盟的规
则达到一定程度的协调，者也是研究该规则的意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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